   秀朗國小114學年度 特殊身分學生獎助學金調查表 教務處 註冊組
親愛的家長您好：
本調查表攸關學生權益，請家長配合填寫，若符合如下身分，最慢於9/03(三)將相關證明文件交給級任老師，做為本學期相關獎助學金申請及學費繳交之依據。謝謝您！
· 學期中若有新個案，請隨時與註冊組聯繫，低收、中低收、弱勢兒少等身分須為「114年度」社政機關核定，新個案請提交114年核准文件影本留校備查。
· 午餐減免請務必聯絡午餐秘書(5209)。
(    )年(    )班(    )號   學生姓名：（          ）教室編號（       ）

(請在適當的□中打勾，不限一項)

	打勾處
	項目
	備註及須繳交之證明文件

	□
	無
	· 學生本學期未符合以下身分。

	□
	低收入戶子女
	1. 指114年度社政機關核定有案之低收入戶學生者，若家長於左側框格中勾選，學校將透過新北市校務行政系統查核確認學生是否符合身分，暫不須繳交證明文件。
2. 若學校查無資料，將請家長繳交區公所核發之低收入戶證明，以利確認身分。

	□
	中低收入戶
子女
	1. 指114年度社政機關核定有案，由各區公所核發證明之中低收入戶學生（包含同戶籍內有核定中低老人證明者）。若家長於左側框格中勾選，學校將透過新北市校務行政系統查核確認學生是否符合身分，暫不須繳交證明文件。

2. 若查無資料，將請家長繳交區公所核發之中低收入戶證明，以利確認身分。

	□
	弱勢兒少
	1. 指114年度社政機關核定有案，由各區公所核發證明之弱勢兒少(往年相關福利補助等同中低收入戶子女，確定補助項目需待新年度的公文確認。)
2. 114年度舊案不須繳交證明文件，新增個案請家長繳交區公所核發之弱勢兒少證明，以利確認身分。

	□
	身心障礙學生
	1. 舊案不須繳交證明文件，但若證明文件已不在有效期限內，請將重新鑑定之新手冊影本繳交至註冊組。
2. 新增個案請繳交身心障礙(有效期限內)證明文件。

	□
	家長身心障礙
	1. 舊案不須繳交證明文件，但若證明文件已不在有效期限內，請將重新鑑定之新手冊影本繳交至註冊組。
2. 新增個案請繳交家長身心障礙(有效期限內)證明文件。
3. 身障人士姓名：__________ 身障類別：等級程度: ____度、第____類 
有效期限：_____年_____月

	□
	原住民學生
	 學生本人戶籍資料備註欄需有加註「原住民」身分，舊案免交戶口名簿。

	□
	軍公教遺族子女
	 舊案不須繳交證明文件，新增個案請繳交有效證件影本之一種：卹亡給與令、
 撫卹令、年撫卹金證書。

	＊請導師上校務行政系統，確認社會福利補助欄匯入的資料，是否符合家長所勾選身份。
＊此表若有任何問題，請洽本校 教務處 註冊組，電話：29420451#5103。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4年8月15日


 家長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手機：
